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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01901534.IB 债券简称： 19 锡产业 MTN002

债券代码： 102000147.IB 债券简称： 20 锡产业 MTN001

债券代码： 102001555.IB 债券简称： 20 锡产业 MTN002

债券代码： 102100491.IB 债券简称： 21 锡产业 MTN001

债券代码： 102101896.IB 债券简称： 21 锡产业 MTN003

债券代码： 102102147.IB 债券简称： 21 锡产业 MTN002

债券代码： 012280515.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01

债券代码： 012280829.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03

债券代码： 012280814.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02

债券代码： 012280862.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04

债券代码： 012281003.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06(乡村振兴)

债券代码： 012281006.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05(绿色)

债券代码： 102280753.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MTN001

债券代码： 102280869.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MTN002

债券代码： 042280196.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CP001

债券代码： 012281902.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14

债券代码： 012281899.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12

债券代码： 102281135.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MTN003

债券代码： 102281269.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MTN004

债券代码： 012282329.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17

债券代码： 012282343.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15

债券代码： 012282341.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16

债券代码： 012282351.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18

债券代码： 102281694.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MTN005

债券代码： 102281827.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MTN007

债券代码： 102281819.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MTN006

债券代码： 102282110.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MTN009

债券代码： 102282119.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MTN008

债券代码： 012283572.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19

债券代码： 012283614.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21

债券代码： 012283600.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20

债券代码： 012283601.IB 债券简称： 22 锡产业 SCP022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特别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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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起诉各方当事人名称

1、原告：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被告：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审理机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审理机构所在地：江苏省无锡市

（四）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信托”）因合伙企

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起诉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或“产业集团”），并要求本公司支付优先级合伙

份额转让款、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承担原告律师费用支出和本案

公证费用等合计 962,809,265.31元。

（五）本次诉讼所述事实经过

2015年 11月，本公司委托中介机构依法公开处置公司之前

持有的不良资产包。2016年 4 月，上海瑞威尊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尊晟基金”）定向投资前述不良

资产包。2016年 7月，中铁信托认购尊晟基金优先级份额。

2018年 7 月，中铁信托以其为尊晟基金优先级合伙人身份

要求本公司履行收购义务。本公司认为上述收购义务没有足够的

事实和法律理由，双方因此产生了争议并触发了本次案件。

二、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原审理机构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产

业集团先后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请管辖权异议。本案已按本公司的上诉请求移送至无锡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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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审理。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产业集团已收到江苏省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2民初 232号”《民事判决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中铁信托在本案中向产业集团主张支付合伙份额转让款及

利息的条件尚未成就，驳回中铁信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844,333元，由中铁信托负担。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根据本次案件进展情况，本次诉讼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财

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

定，对本次公告所涉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信息披露承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

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

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